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55號

原      告  陳永興  

訴訟代理人  王奕仁律師

被      告  張舒婷  

訴訟代理人  陳瑋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1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6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740元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8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若被告以新臺幣27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

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原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前於民國111

年8月1日向原告稱其友人即訴外人葉怡伸有借款需求，進而

詢問原告有無借貸意願，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

會加計10％償還，並告以葉怡伸之帳號等情，經被告居中代

原告與葉怡伸談妥借貸條件後，原告遂於當日匯款新臺幣

（下同）260萬元至葉怡伸之上開帳戶內。詎嗣後被告代為

收受葉怡伸所欲償還原告之款項後，竟拒不交付予原告，屢

經原告催討均置之不理，顯有違當初被告居中洽談借貸事宜

及代收償還款項之意旨，爰依民法委任等法律關係，請求被

告返還上開款項。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60萬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被告僅單純轉達葉怡伸欲借款之意思，並無

受原告委任居間借款事宜，亦無受委任代收葉怡伸償還之款

項，且原告與葉怡伸得自行依雙方間之借貸關係進行匯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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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款行為，並無委任被告之必要。況原告未提出相關事證證

明兩造間有何委任關係，其請求顯無理由。又被告與葉怡伸

間另有債權債務關係，其等間之金流與原告無涉等語。並聲

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原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前於111年8月1日

向原告稱其友人即訴外人葉怡伸有借款之需求，進而詢問原

告有無借貸意願，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

10％償還，並告以葉怡伸之帳號，原告同意後遂於當日匯款

260萬元至葉怡伸之上開帳戶內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LINE

對話紀錄（本院卷15-19頁）、原告匯款資料（本院卷13

頁）等為憑，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足信屬實。

　㈡原告另主張：嗣後被告代為收受葉怡伸所欲償還原告之款項

後，竟拒不交付予原告，屢經原告催討均置之不理，有違當

初被告居中洽談借貸事宜及代收償還款項之意旨等節，則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經本院調閱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侵占告訴之偵查案卷（處分

書如原證3），查知訴外人葉怡伸於該案證稱略以：我跟張

舒婷借260萬，張舒婷跟她當時的男友陳永興拿260萬，所以

我還錢也是向張舒婷還，我有還款，我印象中有匯錢給張舒

婷國泰世華的帳戶，也可能是給現金，不過有跟她說錢是還

給小胖哥陳永興的。我跟張舒婷長期有金錢往來很多筆，我

只記得450萬這筆有包含260 萬元的欠款，當時我有拍照給

張舒婷，她還說我少給10萬元，所以我之後又補10萬現金。

我不清楚後續款項流向，因為張舒婷叫我將錢還她就好，不

清楚張舒婷後續是否有將還款轉交陳永興，雖然我有陳永興

的LINE，但還錢都是向張舒婷，讓她處理等語（詳見桃園地

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9829號偵查卷第13-15頁112.11.15筆

錄）。

　2.另觀原告所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知在原告匯款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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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至訴外人葉怡伸之帳戶後，被告張舒婷於111年9月4日2

2時41分向原告陳永興傳送「問你，他（指葉怡伸）要回你

的錢，給你現金你可以嗎？」「你再去銀行存就好了」，原

告回以「可以啊」，被告又傳送「因為他要匯回我6千多

萬」（參本院卷第19頁LINE對話），復參酌本件借款之前揭

始末，即當初係被告於111.8.1向原告稱其友人葉怡伸欲借

款，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10％償還，及

告以葉怡伸之帳號（係傳送葉怡伸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

封面相片予原告，詳參本院卷第16頁LINE對話紀錄）等借貸

條件後，原告同意後始於同日匯款260萬元至被告所傳送之

「葉怡伸前揭帳號」內，被告並對原告傳送「你記得銀行還

給你的匯款條要留著，然後拍給我」「記得帶存摺印章身分

證」「匯好拍給我喔，我幫你留存處理」等情節（亦參本院

卷第16-17頁），是綜合上情，足認兩造及訴外人葉怡伸等

三方，都知道原告有借款260萬元予葉怡伸之事實，而葉怡

伸嗣後清償而將還款交付被告時，也已表明其中部分款項係

其欲歸還予原告之情，則依法被告確有將前揭(至少)260萬

交還予原告之責，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前揭260萬元及

相關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3.至被告所辯：其與葉怡伸間另有債權債務關係等節，然如前

所述，此核與葉怡伸所欲返還予原告之款項無涉，且被告與

葉怡伸間之債權債務關係亦與原告無涉，是被告前揭所辯亦

難據為對其有利之證據，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前揭相關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6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送達證書附本院卷第61頁）翌日

即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要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金

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另逐一論列。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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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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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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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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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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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55號
原      告  陳永興  
訴訟代理人  王奕仁律師
被      告  張舒婷  
訴訟代理人  陳瑋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6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740元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8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若被告以新臺幣27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原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前於民國111年8月1日向原告稱其友人即訴外人葉怡伸有借款需求，進而詢問原告有無借貸意願，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10％償還，並告以葉怡伸之帳號等情，經被告居中代原告與葉怡伸談妥借貸條件後，原告遂於當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60萬元至葉怡伸之上開帳戶內。詎嗣後被告代為收受葉怡伸所欲償還原告之款項後，竟拒不交付予原告，屢經原告催討均置之不理，顯有違當初被告居中洽談借貸事宜及代收償還款項之意旨，爰依民法委任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款項。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被告僅單純轉達葉怡伸欲借款之意思，並無受原告委任居間借款事宜，亦無受委任代收葉怡伸償還之款項，且原告與葉怡伸得自行依雙方間之借貸關係進行匯款及收款行為，並無委任被告之必要。況原告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兩造間有何委任關係，其請求顯無理由。又被告與葉怡伸間另有債權債務關係，其等間之金流與原告無涉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原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前於111年8月1日向原告稱其友人即訴外人葉怡伸有借款之需求，進而詢問原告有無借貸意願，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10％償還，並告以葉怡伸之帳號，原告同意後遂於當日匯款260萬元至葉怡伸之上開帳戶內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15-19頁）、原告匯款資料（本院卷13頁）等為憑，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足信屬實。
　㈡原告另主張：嗣後被告代為收受葉怡伸所欲償還原告之款項後，竟拒不交付予原告，屢經原告催討均置之不理，有違當初被告居中洽談借貸事宜及代收償還款項之意旨等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經本院調閱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侵占告訴之偵查案卷（處分書如原證3），查知訴外人葉怡伸於該案證稱略以：我跟張舒婷借260萬，張舒婷跟她當時的男友陳永興拿260萬，所以我還錢也是向張舒婷還，我有還款，我印象中有匯錢給張舒婷國泰世華的帳戶，也可能是給現金，不過有跟她說錢是還給小胖哥陳永興的。我跟張舒婷長期有金錢往來很多筆，我只記得450萬這筆有包含260 萬元的欠款，當時我有拍照給張舒婷，她還說我少給10萬元，所以我之後又補10萬現金。我不清楚後續款項流向，因為張舒婷叫我將錢還她就好，不清楚張舒婷後續是否有將還款轉交陳永興，雖然我有陳永興的LINE，但還錢都是向張舒婷，讓她處理等語（詳見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9829號偵查卷第13-15頁112.11.15筆錄）。
　2.另觀原告所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知在原告匯款260萬元至訴外人葉怡伸之帳戶後，被告張舒婷於111年9月4日22時41分向原告陳永興傳送「問你，他（指葉怡伸）要回你的錢，給你現金你可以嗎？」「你再去銀行存就好了」，原告回以「可以啊」，被告又傳送「因為他要匯回我6千多萬」（參本院卷第19頁LINE對話），復參酌本件借款之前揭始末，即當初係被告於111.8.1向原告稱其友人葉怡伸欲借款，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10％償還，及告以葉怡伸之帳號（係傳送葉怡伸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封面相片予原告，詳參本院卷第16頁LINE對話紀錄）等借貸條件後，原告同意後始於同日匯款260萬元至被告所傳送之「葉怡伸前揭帳號」內，被告並對原告傳送「你記得銀行還給你的匯款條要留著，然後拍給我」「記得帶存摺印章身分證」「匯好拍給我喔，我幫你留存處理」等情節（亦參本院卷第16-17頁），是綜合上情，足認兩造及訴外人葉怡伸等三方，都知道原告有借款260萬元予葉怡伸之事實，而葉怡伸嗣後清償而將還款交付被告時，也已表明其中部分款項係其欲歸還予原告之情，則依法被告確有將前揭(至少)260萬交還予原告之責，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前揭260萬元及相關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3.至被告所辯：其與葉怡伸間另有債權債務關係等節，然如前所述，此核與葉怡伸所欲返還予原告之款項無涉，且被告與葉怡伸間之債權債務關係亦與原告無涉，是被告前揭所辯亦難據為對其有利之證據，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前揭相關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送達證書附本院卷第61頁）翌日即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要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另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55號
原      告  陳永興  
訴訟代理人  王奕仁律師
被      告  張舒婷  
訴訟代理人  陳瑋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1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6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740元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8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若被告以新臺幣27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原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前於民國111
    年8月1日向原告稱其友人即訴外人葉怡伸有借款需求，進而
    詢問原告有無借貸意願，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
    會加計10％償還，並告以葉怡伸之帳號等情，經被告居中代
    原告與葉怡伸談妥借貸條件後，原告遂於當日匯款新臺幣（
    下同）260萬元至葉怡伸之上開帳戶內。詎嗣後被告代為收
    受葉怡伸所欲償還原告之款項後，竟拒不交付予原告，屢經
    原告催討均置之不理，顯有違當初被告居中洽談借貸事宜及
    代收償還款項之意旨，爰依民法委任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返還上開款項。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60萬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被告僅單純轉達葉怡伸欲借款之意思，並無
    受原告委任居間借款事宜，亦無受委任代收葉怡伸償還之款
    項，且原告與葉怡伸得自行依雙方間之借貸關係進行匯款及
    收款行為，並無委任被告之必要。況原告未提出相關事證證
    明兩造間有何委任關係，其請求顯無理由。又被告與葉怡伸
    間另有債權債務關係，其等間之金流與原告無涉等語。並聲
    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原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前於111年8月1日向
    原告稱其友人即訴外人葉怡伸有借款之需求，進而詢問原告
    有無借貸意願，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10
    ％償還，並告以葉怡伸之帳號，原告同意後遂於當日匯款260
    萬元至葉怡伸之上開帳戶內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
    紀錄（本院卷15-19頁）、原告匯款資料（本院卷13頁）等
    為憑，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足信屬實。
　㈡原告另主張：嗣後被告代為收受葉怡伸所欲償還原告之款項
    後，竟拒不交付予原告，屢經原告催討均置之不理，有違當
    初被告居中洽談借貸事宜及代收償還款項之意旨等節，則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經本院調閱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侵占告訴之偵查案卷（處分
    書如原證3），查知訴外人葉怡伸於該案證稱略以：我跟張
    舒婷借260萬，張舒婷跟她當時的男友陳永興拿260萬，所以
    我還錢也是向張舒婷還，我有還款，我印象中有匯錢給張舒
    婷國泰世華的帳戶，也可能是給現金，不過有跟她說錢是還
    給小胖哥陳永興的。我跟張舒婷長期有金錢往來很多筆，我
    只記得450萬這筆有包含260 萬元的欠款，當時我有拍照給
    張舒婷，她還說我少給10萬元，所以我之後又補10萬現金。
    我不清楚後續款項流向，因為張舒婷叫我將錢還她就好，不
    清楚張舒婷後續是否有將還款轉交陳永興，雖然我有陳永興
    的LINE，但還錢都是向張舒婷，讓她處理等語（詳見桃園地
    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9829號偵查卷第13-15頁112.11.15筆錄
    ）。
　2.另觀原告所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知在原告匯款260
    萬元至訴外人葉怡伸之帳戶後，被告張舒婷於111年9月4日2
    2時41分向原告陳永興傳送「問你，他（指葉怡伸）要回你
    的錢，給你現金你可以嗎？」「你再去銀行存就好了」，原
    告回以「可以啊」，被告又傳送「因為他要匯回我6千多萬
    」（參本院卷第19頁LINE對話），復參酌本件借款之前揭始
    末，即當初係被告於111.8.1向原告稱其友人葉怡伸欲借款
    ，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10％償還，及告
    以葉怡伸之帳號（係傳送葉怡伸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封
    面相片予原告，詳參本院卷第16頁LINE對話紀錄）等借貸條
    件後，原告同意後始於同日匯款260萬元至被告所傳送之「
    葉怡伸前揭帳號」內，被告並對原告傳送「你記得銀行還給
    你的匯款條要留著，然後拍給我」「記得帶存摺印章身分證
    」「匯好拍給我喔，我幫你留存處理」等情節（亦參本院卷
    第16-17頁），是綜合上情，足認兩造及訴外人葉怡伸等三
    方，都知道原告有借款260萬元予葉怡伸之事實，而葉怡伸
    嗣後清償而將還款交付被告時，也已表明其中部分款項係其
    欲歸還予原告之情，則依法被告確有將前揭(至少)260萬交
    還予原告之責，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前揭260萬元及相
    關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3.至被告所辯：其與葉怡伸間另有債權債務關係等節，然如前
    所述，此核與葉怡伸所欲返還予原告之款項無涉，且被告與
    葉怡伸間之債權債務關係亦與原告無涉，是被告前揭所辯亦
    難據為對其有利之證據，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前揭相關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6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送達證書附本院卷第61頁）翌日
    即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算之法定遲延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要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金
    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另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155號
原      告  陳永興  
訴訟代理人  王奕仁律師
被      告  張舒婷  
訴訟代理人  陳瑋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21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6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新臺幣26,740元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87萬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若被告以新臺幣27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略以：兩造原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前於民國111年8月1日向原告稱其友人即訴外人葉怡伸有借款需求，進而詢問原告有無借貸意願，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10％償還，並告以葉怡伸之帳號等情，經被告居中代原告與葉怡伸談妥借貸條件後，原告遂於當日匯款新臺幣（下同）260萬元至葉怡伸之上開帳戶內。詎嗣後被告代為收受葉怡伸所欲償還原告之款項後，竟拒不交付予原告，屢經原告催討均置之不理，顯有違當初被告居中洽談借貸事宜及代收償還款項之意旨，爰依民法委任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上開款項。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2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答辯略以：被告僅單純轉達葉怡伸欲借款之意思，並無受原告委任居間借款事宜，亦無受委任代收葉怡伸償還之款項，且原告與葉怡伸得自行依雙方間之借貸關係進行匯款及收款行為，並無委任被告之必要。況原告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兩造間有何委任關係，其請求顯無理由。又被告與葉怡伸間另有債權債務關係，其等間之金流與原告無涉等語。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原為男女朋友關係，被告前於111年8月1日向原告稱其友人即訴外人葉怡伸有借款之需求，進而詢問原告有無借貸意願，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10％償還，並告以葉怡伸之帳號，原告同意後遂於當日匯款260萬元至葉怡伸之上開帳戶內等情，業據提出兩造間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15-19頁）、原告匯款資料（本院卷13頁）等為憑，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足信屬實。
　㈡原告另主張：嗣後被告代為收受葉怡伸所欲償還原告之款項後，竟拒不交付予原告，屢經原告催討均置之不理，有違當初被告居中洽談借貸事宜及代收償還款項之意旨等節，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經本院調閱原告對被告提出刑事侵占告訴之偵查案卷（處分書如原證3），查知訴外人葉怡伸於該案證稱略以：我跟張舒婷借260萬，張舒婷跟她當時的男友陳永興拿260萬，所以我還錢也是向張舒婷還，我有還款，我印象中有匯錢給張舒婷國泰世華的帳戶，也可能是給現金，不過有跟她說錢是還給小胖哥陳永興的。我跟張舒婷長期有金錢往來很多筆，我只記得450萬這筆有包含260 萬元的欠款，當時我有拍照給張舒婷，她還說我少給10萬元，所以我之後又補10萬現金。我不清楚後續款項流向，因為張舒婷叫我將錢還她就好，不清楚張舒婷後續是否有將還款轉交陳永興，雖然我有陳永興的LINE，但還錢都是向張舒婷，讓她處理等語（詳見桃園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59829號偵查卷第13-15頁112.11.15筆錄）。
　2.另觀原告所提出之兩造LINE對話紀錄，可知在原告匯款260萬元至訴外人葉怡伸之帳戶後，被告張舒婷於111年9月4日22時41分向原告陳永興傳送「問你，他（指葉怡伸）要回你的錢，給你現金你可以嗎？」「你再去銀行存就好了」，原告回以「可以啊」，被告又傳送「因為他要匯回我6千多萬」（參本院卷第19頁LINE對話），復參酌本件借款之前揭始末，即當初係被告於111.8.1向原告稱其友人葉怡伸欲借款，並稱資金借貸1個月期間，1個月後會加計10％償還，及告以葉怡伸之帳號（係傳送葉怡伸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摺封面相片予原告，詳參本院卷第16頁LINE對話紀錄）等借貸條件後，原告同意後始於同日匯款260萬元至被告所傳送之「葉怡伸前揭帳號」內，被告並對原告傳送「你記得銀行還給你的匯款條要留著，然後拍給我」「記得帶存摺印章身分證」「匯好拍給我喔，我幫你留存處理」等情節（亦參本院卷第16-17頁），是綜合上情，足認兩造及訴外人葉怡伸等三方，都知道原告有借款260萬元予葉怡伸之事實，而葉怡伸嗣後清償而將還款交付被告時，也已表明其中部分款項係其欲歸還予原告之情，則依法被告確有將前揭(至少)260萬交還予原告之責，從而，原告訴請被告給付前揭260萬元及相關遲延利息，應屬有據。
　3.至被告所辯：其與葉怡伸間另有債權債務關係等節，然如前所述，此核與葉怡伸所欲返還予原告之款項無涉，且被告與葉怡伸間之債權債務關係亦與原告無涉，是被告前揭所辯亦難據為對其有利之證據，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前揭相關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6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送達證書附本院卷第61頁）翌日即113年10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要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
五、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陳述及提出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認為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爰不另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周玉羣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蕭尹吟


